
花蓮縣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兒童及少年代表 

                  試辦計畫               102.5.30 

一、計畫緣起 

（一）為提升兒童及少年關心公共事務，引導兒童及少年參與政府

決策機制，並有參與意見機會，於本縣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

委員會設置兒童及少年代表(以下簡稱兒少代表)。 

（二）兒少代表定位為政府規劃兒童及少年政策時之意見收集及表

達學習性質。 

二、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及權益保障法第 5條及第 10條之規定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花蓮縣政府。 

四、兒少代表設立及運作 

（一）兒少代表應為年滿 11歲未滿 18歲之中華民國國民（任期中

年滿 18歲者，可延續至任期屆滿），設籍或實際居住本縣，

關心兒童及少年福利暨權益議題，並具參與公共事務、志願

服務或社會公益團體活動經驗者。 

（三）兒少代表甄選、運作、培力及顧問，得由本府結合民間專業

團體或人士共同協助之。 

（四）兒少代表得自訂組織規則或自律公約。 

（五）兒少代表違反法律規定或應盡義務時，喪失兒少代表資格並

收回證書。 

五、兒少代表人數、任期及遴選原則 

（一）兒少代表設置 7~13 人，任期二年並授予證書；兒少代表遴

選時應兼顧年齡、性別、族群及區域分布之平衡及公平、公

開等原則。其中單一性別代表人數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。  

（二）兒少代表互選出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各一人，由召集人召集會

議並擔任主席，召集人因故無法視事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；

如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不克主持會議，由與會之兒少代表互

推一人擔任之。 

六、兒少代表之權利 

（一）出席兒少代表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。 



（二）推選及被推選為兒少代表召集人、副召集人及會議主持人。 

（三）出席兒少代表會議時享有公平發言之機會與提案表決權。 

（四）推選及被推選代表列席本縣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會 

      議（每次會議 3~4人）。 

（五）公假參與本縣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會議。 

（六）參與相關會議、培力課程得酌予補助交通費、誤餐費等費用。 

七、兒少代表之義務 

(一)親自出席或列席兒少代表各項相關會議。 

(二)出席各項會議之前蒐集兒童及少年意見。 

(三)遵守相關會議之決議事項。 

(四)出席相關培訓課程或活動。 

八、本項試辦計畫所需經費由本縣編列預算支應。 

九、預期效益 

  （一）培力兒童少年公民權，積極參與並關心公共事務。 

  （二）透過培力與參與，兒童少年將學習經驗落實日常生活，並 

         帶動其他兒童少年參與並關心公共事務。 

  （三）增進本縣兒童少年福利多元發展。 

十、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   


